
关于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实

施中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吉市人社联发〔2011〕10号

各县（市）区党委组织部、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

直各部门、各直属事业单位：

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

准，决定在全市推行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工作。根据省委组织

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下发的《关于事业单位岗位设

置实施中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吉人社联字[2010]42号）

的规定，现就我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实施中的有

关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一、关于事业单位岗位核定范围问题

根据《吉林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试行）》

（吉人社联字[2009]25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的规

定，经费来源主要由财政拨款、部分由财政支持以及经费自

理的事业单位均在实施范围之列。经批准参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进行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各类企业

所属的事业单位和事业单位所属独立核算的企业，以及已经

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单位，不在本实施范围。凡列入实

施范围的单位均须按要求开展岗位设置工作，按管理权限报



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准。

二、关于事业单位岗位聘任执行日期问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凡岗位变动后聘任到管理岗位、专业

技术岗位、工勤岗位的，从聘任后的下月起执行新聘岗位的

工资标准。

三、关于未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问题

未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的事业单位，应结合本次设岗完成

事改工作。岗位设置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推行新的岗位管

理制度，核定各类人员的岗位，组织开展人员聘用工作。各

类人员所任职务已超新核定岗位结构比例数额的单位，通过

设置临时岗位、自然减员、调出等办法逐步消化解决。各类

岗位有一定比例空额的单位，可开展相应岗位的聘用工作。

四、关于职员岗位聘用问题

职员岗位除各级组织部门管理的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

员外，原则上都要实行聘任制，签订聘用合同。领导班子成

员在竞聘上岗的基础上，由主管部门聘用，其他人员由事业

单位法人聘用。

职员岗位聘用要符合《实施意见》规定的职员岗位任职

的基本条件。通过公开招聘的新进人员（应届毕业生除外）

聘任时，中专毕业生可聘任十级职员岗位，任职满两年（含

试用期）以上可聘任九级职员岗位；大学专科毕业生可聘任



十级职员岗位，任职满一年（含试用期）可聘任九级职员岗

位；大学本科毕业生可聘任九级职员岗位；获得硕士学位的

研究生可聘任八级职员岗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可聘任

七级职员岗位。

五、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设岗及聘用问题

结合事业单位推行岗位设置管理工作，机关工勤人员也

实行岗位管理，推行聘用制度，按照《实施意见》的要求，

为机关工勤人员核定岗位。设岗后，现有机关工勤人员所任

职务超出新核定岗位结构比例的，通过设置临时岗、自然减

员、调出等办法逐步消化解决。在此基础上，签订聘用合同，

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依法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机关、

事业单位工勤人员参加技术等级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聘用相

应技能岗位的资格。

机关、事业单位根据人社部门核定的工人技能岗位数额，

在具备技能岗位资格的人员中择优聘用。

六、关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最高级别问题

根据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结构比例控制标准，未

设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的，不设四级以上专业技术岗位；未

设副高级岗位的，不设七级以上专业技术岗位（国家和省另

行规定的除外）。

市属综合性、具有较高知识结构特征的科研院所或相当



于上述科研院所的事业单位；批准设置病床数1000张以上大

型综合医院；大型疾病控制中心可设三级专业技术岗位。

未设二、三级专业技术岗位的事业单位有符合《吉林省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三级岗位管理试行办法》中相应任职

基本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可按规定程序申报，经批准后可特

设二、三级专业技术岗位。

七、关于事业单位各类岗位核定基数问题

事业单位各类岗位核定按编制数（含编制控制数）为本

类别岗位结构比例的基数，单位自行聘用人员不作为核岗基

数。

八、关于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程序问题

凡在《实施意见》规定范围内的事业单位都要重新核定

岗位（包括已推行和未推行人事制度改革的事业单位），未

重新核定岗位的事业单位不得兑现相应的工资待遇。

（一）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具体程序。

岗位设置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制订岗位设置方案，填写《吉林市事业单位岗位设

置核定表》、《吉林省事业单位特设岗位设置审核表》（因

特殊需要提交）；

2、按程序报主管部门审核，政府人社部门核准；

3、在核准的岗位总量、结构比例和最高等级限额内，



制订岗位设置实施方案，编制岗位说明书；

4、岗位设置实施方案在广泛征求职工意见的基础上，

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单位领导人员集体研究通

过；

5、公布《岗位设置实施方案》和岗位说明书;

6、组织实施，按岗位聘用；

7、报政府人社部门核准备案。

（二）关于专业技术岗位系统内调剂使用的程序。

对单位规模小、人员数量少、分布较分散的事业单位，

可由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制订岗位设置方案，在同级

人社部门核准的岗位总量、结构比例、最高等级限额内集中

调控、集中管理，调控结果报同级政府人社部门备案。根据

我市实际，专业技术岗位统一调控使用的范围，原则上限于

县（市）区所属同部门、同行业、同类别（指人社联字

〔2009〕25号文件附表2《吉林省各类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

位设置结构比例控制标准》中所明确的单位类别）的事业单

位间进行。核定程序如下：

1、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明确系统内调剂

使用的范围、调剂方式；

2、经同级政府人社部门同意，核定其系统内调控的结

构比例和具体岗位数额；



3、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按同级政府人社部门核定的系统

结构比例数，核定系统内调剂使用事业单位的岗位数额；

4、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将各单位调控后的岗位设置结果

报同级政府人社部门备案。

九、关于各级专业技术岗位的聘任条件及核准程序问题

（一）二、三级岗位的申报条件及核准程序。

二、三级岗位的申报条件及核准程序按《吉林省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二、三级岗位管理试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特设岗位的申报条件及核准程序。

特设岗位按照岗位管理权限核准。特设岗位的申报条件

按所设的岗位级别确定，核准程序：

1、事业单位提出申请，并填写《吉林省事业单位特设

岗位设置审核表》；

2、报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3、按岗位管理权限，报同级或上级政府人社部门核准。

（三）四级及以下岗位的聘任条件及核准程序。

四级及以下各类专业技术岗位的聘任条件：

聘任四至十三级岗位，必须是年度考核或聘期考核为合

格以上，单位有相应等级的空岗，并具备以下条件：

1、四级岗位需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2、五、六级岗位需分别在下一级岗位工作满3年；



3、七级岗位需具备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4、八、九级岗位需分别在下一级岗位工作满3年；

5、十级岗位需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6、十一、十二级岗位需分别在下一级岗位工作满2年；

7、十三级岗位需具备技术员级专业技术资格；

8、凡获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等荣誉，

在管理期内的，可提前1年聘任；

9、事业单位中的高层次人才，可根据《关于进一步明

确我省职称评聘工作中若干政策的通知》（吉人字[2008]78

号）的规定，不受本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最高级别和岗位

数额的限制，经主管部门同意，按岗位管理权限报同级人社

部门核准后，由所在单位聘任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

核准程序：

1、各单位按照同级政府人社部门核准的岗位总量与结

构比例，制定并公布各等级岗位的数量和任职条件；

2、个人提出岗位聘用申请；

3、单位人事部门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

4、单位采取竞聘或业绩综合考核等方式确定拟聘人选；

5、对拟聘人员进行公示；

6、各单位将拟聘人员报主管部门审核后由人社部门核

准；



7、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与聘用人员签订聘用合

同或变更合同条款。

十、关于非领导管理岗位结构比例问题

非领导管理岗位设置结构比例按省委组织部、原省人事

厅下发的《吉林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暂行办法》（吉人联字

[2005]41号）文件执行。具体规定如下：

正县级（含享受正县级待遇）事业单位，五、六级非领

导职务职员岗位不超过单位领导岗位数的三分之一，其中，

五级非领导职务职员岗位比例为30%，六级非领导职务职员

岗位比例为70%。七、八级非领导职务职员岗位分别为非领

导职务职员岗位总数的30%和35%。其余为九、十级非领导职

务职员岗位。

副县级（含享受副县级待遇）事业单位，六级非领导职

务职员岗位不超过单位领导岗位数的三分之一，七级及以下

非领导职务职员岗位按正县级事业单位同级职员岗位设置

办法设置。

正科级（含享受正科级待遇）事业单位，七、八级非领

导职务职员岗位分别不超过单位领导岗位数的25%。其余为

九、十级非领导职务职员岗位。

副科级（含享受副科级待遇）事业单位，八级非领导职

务职员岗位分别不超过单位领导岗位数的50%。其余为九、



十级非领导职务职员岗位。

十一、关于职员、工勤岗位核准问题

职员领导、非领导岗位按职责由同级组织部门、人社部

门核准。工勤岗位由同级人社部门核准。

十二、关于工勤岗位结构比例问题

根据《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机

关和事业单位工勤岗位按以下结构比例核定：

高级技师岗位比例为1%；技师岗位比例为4%，高级工岗

位比例为20%，中级工岗位比例为40%，初级工和普通工岗位

比例为35%，普通工岗位比例由单位自行确定。凡不设高级

技师岗位的，技师岗位比例可为5%；不设技师和高级技师岗

位的，高级工岗位比例可为25%。

十三、关于各类岗位聘用的其它问题

事业单位各类工作人员均应按照所设置的岗位进行聘

用。聘用岗位的种类及各等级岗位的数量要严格控制在同级

党委组织部门、政府人社部门核准的岗位结构比例数额内，

不允许超出核定岗位数额和最高级别聘用人员。

（一）核岗后空岗或已超岗的事业单位岗位聘用问题。

现有已聘任的各类、各级别人员结构比例和数额超出所

核准岗位结构比例和数额（指按照《实施意见》核准的岗位

结构比例，下同）的事业单位，超出部分实行临时岗管理，



通过自然减员、调出、解聘、聘用期满重新竞聘等多种途径

逐步消化，已经空出的，一律核减注销。凡竞聘到临时岗人

员工资标准一律按本层级最低等级岗位执行。重新设岗后，

各部门和单位一律不得再申请增设临时岗位，在正式岗位出

现空岗时，有按临时岗聘用人员的单位，应首先从按临时岗

聘用人员中补充。不从临时岗聘任人员中补充的，各级人社

部门一律不予办理核准手续。

现有人员岗位结构比例和数额尚未达到所核准岗位结

构比例和数额的事业单位，要控制好岗位使用数量和进度，

逐步逐年补充，为今后人才队伍发展留出一定空间。

（二）事业单位具有政工职称人员聘用问题。

根据《实施意见》要求，事业单位均不得设置政工岗位。

根据我市实际，为解决遗留问题，暂时保留高级政工师、政

工师按职员聘任临时岗位，通过改职到其他专业岗位或重新

竞聘到其他岗位等方式逐步消化。

（三）现已取得（聘任）专业技术资格（职务）与所聘

岗位的专业要求不一致人员聘用问题。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的聘用，必须严格按照所设岗位

的专业、级别进行。凡取得的专业技术资格与岗位要求专业

不一致的，一律不得聘任。已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的需同级改

职，在取得与岗位要求相一致的专业技术资格后，方可竞聘



或聘任到上一层级的专业技术岗位。

（四）新老制度岗位聘用过渡的有关问题。

已推行人事制度改革的事业单位中未签订过聘用合同

的人员，以及合同期限已满的人员，均应按照事业单位人事

制度改革的要求进行重新竞聘或续聘；签订过聘用合同且合

同期限（含聘期至退休）未满的，应在核准的相应等级岗位

数额内明确现聘岗位等级，并按照所明确的岗位等级对原聘

用合同中的岗位名称及等级在聘用合同附件中做出相应变

更，聘用情况报各级人社部门核准备案。

（五）退休、离岗等专业技术人员过度的有关问题。

1、2006年7月1日国家推行新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后退休

的专业技术人员，此次岗位设置分级后，根据本人退休时核

定退休费的所聘岗位，符合所聘岗位相应级别聘任条件的，

由单位确定其拟聘任的岗位等级，按岗位管理权限规定报有

关部门核准后，不占本单位岗位结构比例数额，按拟聘任的

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兑现相关待遇，执行时间与本单位在职人

员一致。

2、因组织需要，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提前离岗人员

不参加竞聘，可根据相关规定，参照在岗人员聘任条件确定

相应级别，并兑现工资待遇。

3、因个人原因长期待岗、病休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2006



年7月1日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时本人的专业技术岗位等级

确定工资待遇，不再进行岗位分级聘任。

（六）关于领导人员“双肩挑”问题。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原则上不得同时在两类岗位上任职，

因行业特点确需兼任的，聘任到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同时占

用职员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数额。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